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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子公司、参股公司利润分配管理办法 

（2016 年 2 月） 

第一条  根据中国证券会颁布的《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

项的通知》、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充分保护投资者利益，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司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以及《公司章程》

利润分配政策制订利润分配方案前，应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

公司内部决策程序促使其利润分配政策以及具体方案充分满足公司的利润分配需

求，确保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能够充分保护投资者利益。 

第三条  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公司应通过行使股

东权利，促使其及时进行利润分配，以满足公司当年利润分配规划需求： 

（1）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由公司董事会决定其利润分配方案； 

（2）对于公司控股子公司，由公司委派董事参与决策其利润分配政策和方案，

由股东代表通过其股东会决定利润分配方案； 

（3）对于公司参股子公司，由公司委派董事（如有）参与决策其利润分配政

策和方案，由股东代表通过其股东会决定利润分配方案或提出利润分配提案。 

第四条  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年度净利润或账面累计未分配利润的

处置，由公司统筹安排。 

第五条  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与公司《公司章程》利润分配政策不相抵触。 

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现金分红的条件：该公司年度或半年度实现的

可分配利润为正值；审计机构对该公司年度财务报告或半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

无保留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现金分红比例：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时，最近

三年该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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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具体的利润分配方案由其董事会根据公司经营

状况及股东分红建议制定并提交公司审议决定。 

第六条  在未与公司事前沟通并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

司应保持账面累计未分配利润的分红能力，若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申报的投

资项目影响该公司分红能力的，应在申报时予以事先书面说明。未经批准，任何

下属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不得擅自进行利润处置，也不得用于固定资产投资

或对外股权投资。 

第七条  本办法经董事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实施。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